方山县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要求，适应方山县卷烟市场新发展、新特点，进一步规范零售市场秩序，合理满足消费需求，防止无序过度竞争，持续优化方山县烟草市场营商环境，切实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及其《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规定，及吕梁市局下发的《吕梁市烟草专卖局关于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的指导意见2026年修订》，结合方山县实际，制定本规划。
第二条  本规划适用于方山县行政区域内烟草制品零售点（以下简称零售点）的布局管理，电子烟除外。
第三条  本规划所称零售点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依法申请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经营场所。
零售点应当设置于与住所相独立的固定经营场所，面向公众经营，并在营业执照登记注册的经营场所范围内。
第二章  基本原则
第四条  申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应当符合方山县烟草制品零售点的合理布局要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的制定遵循依法依规、科学规划、服务社会、均衡发展的原则。
（一）依法依规原则
规划的制定与实施以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规范性文件为依据，坚持依法行政。通过履行征求意见、听证、备案等法定程序，确保规划的制定科学合理、程序合法公正，保障规划执行的公开、公平、公正。禁止以辖区总人口数预先设定零售许可证总量上限，不得将便于访销配送、电子结算和市场监督管理作为布局规划的基本考量因素。
（二）科学规划原则
规划的制定基于辖区内的人口数量、交通状况、经济发展水平、消费能力等客观因素，综合运用数量、间距等科学模型进行合理布局。尊重客观事实，遵循市场规律，确保规划贴近市场实际，符合现实需求。特别关注并认真研究城镇化建设、人口迁移等新形势的发展变化，不断提高布局科学化水平。
（三）服务社会原则
强化规划的服务导向，坚持以服务社会为主旨，兼顾民生需求、促进就业与社会稳定。规划将便利消费者购买、满足消费需求作为布局的关键考量因素，总体上保持适度从宽，同时避免零售点分布过于密集。对守法经营的社会弱势群体，在申办条件上予以适当放宽和照顾，体现烟草行业服务社会的责任担当。
（四）均衡发展原则
坚持对零售户总量实施合理稳定的调控，确保零售点数量与卷烟经营需求相匹配，零售点分布与不同区域市场特点相协调。通过科学分析，选取影响零售户合理容量的核心因素，对辖区内的零售点合理容量进行测算，并将测算结果作为布局规划的重要依据。通过合理布局与动态调节，实现零售户总量稳定、分布均衡的发展目标，以维护卷烟零售市场的良好秩序。
第三章  卷烟零售点布局设置标准
第五条  本规划中卷烟零售点，指申请人申请的许可范围必须包含“卷烟本店零售”的烟草制品销售点。
第六条  方山县卷烟零售点布局规划以较为稳定、相对独立的市场区域为单元，量化分析单元内与烟草制品零售相关的因素，测算零售点的合理数量范围与间距标准，组合运用数量、间距和其他符合当地实际、科学合理的布局模式。
以间距控制模式、最小市场单元总量模式、特殊市场单元总量模式、单元总量+间距模式、可以放宽的情形、法定不予许可情形六种标准，分别对方山县行政区域内卷烟零售点进行布局。
第七条  卷烟零售点设置的间距控制模式如下：
（一）零售业态为便利店、烟草专业店、超市、商场类的，城区方正街（津良庄桥-城南五道庙）零售点与周边零售点间距不小于50米。
（二）中小学、幼儿园内部及进出口通道向外延伸可行走距离限制规定米数（设定为50米）范围内不得设置烟草制品零售点。
第八条  最小市场单元总量模式标准如下：
方山县行政区划内以街道办事处和乡镇下辖行政区划或可清晰划分边界的市场区域为最小市场单元，并按照最小市场单元人口数量、区域属性、零售点存量、消费习惯、申请数量、卷烟销量等作为参考因素确定规划数，卷烟零售点数量设置以规划数为上限，达到或超出上限的，该最小市场单元内不再新增零售点。最小市场单元规划总量定期对外公布，确保卷烟零售点数量稳定持续发展。（具体数量见附件）
第九条  其他市场单元总量模式如下：
总量控制的特殊市场单元包括但不限于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聚居的村庄，从事生产、经营、科研、开发的产业园区对内销售区域，飞机场、火车站、汽车站、高速服务区等公共交通枢纽点内部，展览馆、监狱、看守所等相对封闭以满足特定人群消费区域，涉及高等教育的大学城及院校内部，旅游景区、大型公园、特色小镇、大型建筑工地内部，提供住宿、会议、商务、度假等综合服务大型酒店内部等特殊市场单元。
（一）农村地区   
农村地区是指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的劳动者聚居的行政村、自然村。农村常住人口300人以内的可以设1个卷烟零售点，每超200人可增设1个卷烟零售点。按人口比例目前零售点已达到饱和状态的行政村、自然村按现有持证户总数为上限，采取“退一进一”的方式设定零售点。
（二）企业园区内
企业园区内是指从事生产、经营、科研、开发的园区对内销售的区域。企业园区内根据职工总人数设置卷烟零售点，园区内职工人数1000人以内的可设置1个卷烟零售点，每增加500人可增设1个卷烟零售点，原则上不超过3个。
（三）飞机场等公共交通枢纽点内部
飞机场内部根据当前商铺数量情况，可设置1个卷烟零售点。
（五）大专院校内
大专院校内根据教职工及师生总人数设置卷烟零售点，教职工及师生人数3000人以下的可设置1个卷烟零售点，3000人以上6000人以下的可设置2个，最多设置3个。
第十条  单元总量+间距模式如下：
主要经营五金建材、建筑装潢、美容美发、按摩推拿、药妆医械、文化体育、音像制品、家电家具、通信器材、金融证券、仪器仪表、金银珠宝、修理修配、寄递配送、洗涤护理、服装制售、中介劳服、寄卖典当、汽车租赁、传真打印、机耕农具等专业性较强，与烟草零售不存在互补营销关系的其他业态类型与最近零售点之间的间距设定为不小于200米，同时受单元总量限制。
第四章  雪茄烟零售点布局标准
第十一条  本规定中雪茄烟零售点，指申请人申请的许可范围仅为“雪茄烟本店零售”的烟草制品销售点。
第十二条  设置雪茄烟零售点的基本要求：
（一）有与经营雪茄烟业务相适应的资金。
（二）有与住所相独立的固定经营场所。
（三）符合当地雪茄烟合理布局规划的要求。
第十三条  雪茄烟零售点布局标准如下：
（一）方山县根据区域发展、消费需求等因素综合设定本区域雪茄烟零售点总量为5个，在总量范围内不受距离限制，同时不作为卷烟零售点参照物。
（二）雪茄烟零售点因政策原因需变更经营地址或原址申请许可证的，按照本规定第十八条要求进行办理。
（三）雪茄烟零售点申请变更经营范围，增加其他许可范围（卷烟本店零售、消费类烟丝本店零售）的，按照卷烟零售点的间距或总量控制模式办理。
第五章  放宽规定
第十四条  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可适当放宽数量和间隔距离限制。因享受放宽政策未受区域总量限制办理的烟草证，不计入所属区域最小市场单元格总量、特殊市场单元总量零售点数量范围。
（一）品牌连锁便利店符合《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实施意见》和山西省商务厅等13部门《关于促进品牌连锁便利店发展的实施意见》的要求，经商务部门注册的品牌连锁经营便利店商标，卷烟零售点间距可放宽至20米。
（二）对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且本人能够独立自主从事烟草专卖制品零售业务，并持有民政、残联等部门认定的残疾证明（非精神、智力类残疾）且营业执照中登记的类型为个体工商户和个独资企业的申请人，卷烟零售点间隔距离可放宽至20米。
（三）残疾军人、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等重点优抚对象（须持相关部门核发的证件或证明），卷烟零售点间隔距离可放宽至20米。
（四）对确因家庭困难或当地政府给与政策扶持的，由相关单位或个人出具县级以上政府批准的正式文件，向方山县烟草专卖局提交申请，经集体研究认为可以照顾扶持的对象，依据实际情况适当放宽间距和总量限制。
第十五条  残疾人、重点优抚对象、社会弱势群体在方山县范围内未享受过放宽政策且办理时未持有有效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在方山县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可享受一次“减、免”烟草制品零售点间距限制或不受当地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中最小市场单元格总量、特殊市场单元总量限制的优抚政策。
第十六条  具备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受间距限制：
（一）营业面积在2000平方米以上的宾馆（酒店）作为申请人对内从事卷烟零售业务的，可设置1个零售点。
（二）营业面积在800平方米以上的超市作为申请人，可设置1个零售点。
第十七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重新提出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新办申请的，可以不受间距、单元格总量限制。
（一）有以下情形，按原零售点地址重新提出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新办申请的：
因个体工商户转型为个人独资企业（或个人独资企业转型为个体工商户）以外的经营主体类型的（享受残疾人优抚政策申请的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除外）；企业内部转制改变经营主体；继承改变经营主体；法院判决、法人或其他组织分立、合并等原因改变经营主体；因自然灾害、政府行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等不可抗力及网络故障导致未按期延续被注销许可证但经营主体及地址未发生变化的，重新提出新办申请的可以不受间距、单元格数量限制。
（二）有以下情形，按异地重新提出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新办申请的：
学校、幼儿园内部及进出通道口向外延伸可行走距离50米内的持证零售户歇业注销后，6个月内于原发证机关辖区内另选新址重新申领许可证的；因道路规划、城市建设等客观原因涉及房屋拆迁、危房拆除（以政府批准文件为主）等造成原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核定的经营场所无法经营，在6个月内于原发证机关辖区内另选新址变更许可证的，可以不受间距、单元格数量限制。
第十八条  学校、幼儿园周边不享受本规定中放宽政策。娱乐服务类、其他类的业态类型，不享受本规定中第十五条放宽政策。
第十九条  其他有政策扶持需要的情形。
第六章  不予设置零售点的情形
第二十条  申请主体资格存在以下情形，不予设置零售点：
（1）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2）外商投资的商业企业或者个体工商户。
（3）未取得工商营业执照的。
（4）取消从事烟草专卖业务资格不满三年的。
（5）因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虚假材料，烟草专卖局作出不予受理或者不予发证决定后，申请人一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6）因申请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的烟草专卖许可证被撤销后，申请人三年内再次提出申请的。
（7）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业务，并且一年内被执法机关处罚两次以上，在三年内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8）未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专卖品业务被追究刑事责任，在3年内申请领取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
第二十一条  经营场所存在以下情形，不予设置零售点：
（一）无固定经营场所的。
（二）经营场所与住所不相独立的。
（三）经营场所基于安全因素不适宜经营卷烟的。
（四）生产、销售、经营、储存有毒有害、易挥发类物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容易造成卷烟污染的。
第二十二条  经营模式存在以下情形，不予设置零售点：
（一）利用自动售货机，电玩游戏机销售或者无人销售等变相销售烟草制品的。
（二）利用信息网络渠道销售烟草制品的。
第二十三条  以下特殊区域不予设置零售点：
（一）中小校、幼儿园内部及进出通道口向外延伸可行走距离限制米数（不得低于50米）以内的经营场所。
（二）医疗卫生机构所属区域内。
（三）党政机关内部。
（四）未经城市规划部门批准而构建的违规建筑场所，已被政府纳入拆迁规划且政府明令禁止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区域。
（五）政府明令禁止经营卷烟类商品的区域。
（六）位于儿童乐园、托幼机构（含幼儿园）、少年宫、图书馆（室）、科技馆（室）、美术馆、游乐场（馆）等主要服务未成年人的区域。
（七）居民住宅楼、公寓楼内部。居民住宅一层房屋进出口通道直接面向市政规划道路的，小区内居民住宅一层房屋产权改为商业性质且进出口通道直接面向内部通行道路的，公寓楼一层房屋进出口通道直接面向市政规划道路或内部通行道路的除外。
（八）不符合所属行业行政主管部门关于卷烟经营相关规定的。
第二十四条  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烟草专卖局规定的其他不予发证的情形，以及当地烟草专卖局依照规定不能设定零售点的其他情形。
第七章  特殊事项
第二十五条  两个或两个以上申请人的申请因合理布局受间距或控量所限，无法同时给予行政许可的，根据受理的先后顺序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
第二十六条  已合法持有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零售户，在许可证有效期内不受所在地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调整的影响。持证人办理延续申请，除经营场所的安全因素要求和中小学、幼儿园周围的限制规定外，不受所在地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其他规定调整的影响。
第八章  测量标准
第二十七条  “间距”是指拟申请零售点与参照点(其周边最近的零售点及学校、幼儿园进出通勤口)之间，符合交通规则前提下的可通行最短距离。具体测量标准按照《山西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实地核查测量标准》执行，零售点间距测量时申请人须在现场，并进行确认。
第九章  附则
第二十八条  本规划的建筑户数、职工人数应根据物业、企业管理部门的正式文件和社会公布的有效信息进行核准，人口数量应根据政府机构出具或公布的人口数为准。
第二十九条  本规划中涉及的学校，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百三十条规定的普通中小学、特殊教育学校、中等职业学校、专门学校。幼儿园是指，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核准登记备案的幼儿园。托幼机构是指，幼儿园看护点、学前看护点、学前服务点等幼儿托管的场所。学校、幼儿园通道口仅为学生放学的通道，其他侧门、消防通道、后门等均不算做通道口。
第三十条  本规划中业态类型根据《中国卷烟销售公司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草零售客户基础信息管理工作的通知》（中烟销网〔2022〕26号）规定执行。
第三十一条  “其他有政策扶持需要的情形”的认定须由各级行政机关或授权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单位等相关单位出具有效文件，向方山县烟草专卖局提交申请，经区局批准视情况予以扶持。
第三十二条  本规划中所称的“间距”均包含本数，“不小于”“最多”“不超过”等，如无特殊说明均包括本数，“以下”均包含本数，“以上”均不包含本数。
第三十三条  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有效期最长不超过5年。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由方山县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


方山县烟草专卖局    
2026年6月5日     
附件
方山县市场最小单元格零售点布局数量规划表

	序号
	网格名称
	所属乡镇
	具体范围
	限定数量

	1
	移民村网格
	圪洞镇
	车道崖村、桑家会村、圪洞村安置小区、移民村东、移民村西、潘家坂小区
	36

	2
	圪洞沟网格
	圪洞镇
	高家庄村、阳湾村、务云塔村、武家湾村、郭家湾村、圪洞村（经贸路以南及旧街圪洞村委附近）
	17

	3
	店坪网格
	大武镇
	郭家沟村、新房村、店坪村、水源村、水沟村、下庄村、石门焉村
	36

	4
	木瓜沟网格
	大武镇
	木瓜沟村、举人头村
	12

	5
	大武东片区网格
	大武镇
	新洞村、武家庄村、雅湾村、相当村、东相王村、东坡村
	36

	6
	大武西片区网格
	大武镇
	杨家会村、西相王村、保安村、红罗沟村
	29

	7
	韩家山网格
	峪口镇
	曹家山村、袁家甲村、呼家湾村、韩家山村、张家塔村
	14

	8
	北武当网格
	北武当镇
	韩庄村、安上村、北武当村、河庄村、来堡村、庙底村、占古村、暖泉会村、新民村
	19

	9
	峪口网格
	峪口镇
	峪口后村、石板梁村、南村、前南村、西山村、新庄村、兴隆湾村、吉家庄村、圪针湾村、花家坡村、圪叉咀村、田家坡村、横泉村、土福则村、西村、东湾村
	59

	10
	建军庄网格
	峪口镇
	建军庄村、潘家坂村、横沟村、前东旺平村、后东旺平村、圪洞村、庄上村
	26

	11
	积翠网格
	积翠镇
	莴苣沟村、东王村、南虎滩村、积翠村、冯家庄村、刘家庄村、后则沟村、水神沟村、前代居村、卧龙潭村
	26

	12
	麻地会网格
	积翠镇
	胡堡村、水沟湾村、运庄村、韩家沟村、大西沟村、石湾村、赵庄村、麻地会村、庄上村、郝家庄村、桦林坪村、冯家庄村、东沟村、津良庄村、焦家峪村
	42

	13
	马坊网格
	马坊镇
	温家庄村、四皓村、兴隆湾村、龙泉村、周家沟村、李家湾村、赤街村
	11

	14
	开府网格
	马坊镇
	岭上村、神堂沟村、里其村、西沟村、磨地湾村、吴家沟村、辉回村、窑上村、开府村、麻峪村、树林则村
	30

	15
	圪洞城北网格
	圪洞镇
	商贸区（不包括外环路与方正街商铺）、东一区、东二区、电业局路
	25

	16
	圪洞城中网格
	圪洞镇
	府前路西段、新荣路、碧秀路、沟卜沟以东区域、府前路东、武当路、积翠街、积荣路
	22

	17
	圪洞城南网格
	圪洞镇
	建安路以东南区域、西山巷、东三区、石滩路、糜家塔路口以东区域、瓦窑北路、瓦窑南路、中石嘉园小区
	57

	18
	[bookmark: _GoBack]大武（乡政府所在地）网格
	大武镇
	一区、二区、三区、四区、大武大桥、五区、六区、七区、八区、九区、长申坪小区、红坡区、大武政府路、西崖区
	77

	19
	北武当镇（乡政府所在地）网格
	北武当镇
	
	10

	20
	峪口镇（乡政府所在地）网格
	峪口镇
	
	37

	21
	马坊镇（乡政府所在地）网格
	马坊镇
	
	26

	22
	积翠镇（乡政府所在地）网格
	积翠镇
	
	14

	23
	城区外环路
	圪洞镇
	
	25


反馈途径与方式：
1.电子邮件。发送至邮箱：530376726@qq.com，邮件主题请注明“方山县烟草专卖局药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意见稿”。
2.方山县烟草专卖局行政许可办证大厅，地址：外环路35号。
联系人：王鑫，联系方式：18235826899。
主题请注明“方山县烟草专卖局药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划意见稿”字样。
3.意见征集时间：2026年6月5日-2026年7月4日。
